附件5

请款函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
根据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氢能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穗发改规字〔2025〕5号）要求，结合“广州市新能源智能汽车大数据监测平台”氢燃料电池汽车模块有关数据，经评审认定，我单位运营车辆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27日用氢行驶里程累计     （公里），符合补贴标准，补贴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仟 拾 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零角零分）。现向贵委申请该笔补贴资金。
我单位银行账户信息如下：

账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单位联系人为         ，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。

此致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加盖公章） 

日期：        
